
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规则

《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规则》是继《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人

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又一份重要文件，

将在世界范围内首次构建全方位、系统化的互联网司法规则体系，其

主要内容如下：

《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规则》共包括五个部分四十五条内容，涵盖

人民法院在线运行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确定了人民法院用以支持

在线司法活动的信息系统建设、应用、运行和管理要求。下面我简要

介绍《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规则》的主要内容和亮点。

一是明确了人民法院在线运行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第一条即

明确提出“人民法院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人工

智能和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完善智慧法院信息系统，规范应用方式，

强化运行管理，以在线方式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高效支持

审判执行活动。”第二条明确人民法院在线运行遵循高效便民、注重

实效、统筹共享、创新驱动、安全可靠原则。

二是明确了支撑人民法院在线运行的信息系统组成和主要功能。

第四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建设智慧服务、智慧审判、智慧执行、智

慧管理、司法公开、司法数据中台和智慧法院大脑、信息基础设施、

安全保障、运维保障等智慧法院信息系统，保障人民法院在线运行。”

特别说明的是，在第五条第四款中我们明确“人民法院在线服务与智

慧服务系统其他平台对接，作为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向人民群众提供

在线服务的统一入口。”为了更加方便、统一、规范地向人民群众提

供在线服务，下一步，我们将基于中国移动微法院，进一步升级形成

“人民法院在线服务”，作为全国四级法院统一面向人民群众提供在



线服务的统一入口。

三是明确了人民法院在线运行的各项活动依托的平台及其应用

方式。明确了从用户注册管理、登录和身份认证、在线调解、在线立

案、在线交费、在线材料提交、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在线证据核

验、在线举证质证、在线证据认定、在线阅卷和查档、在线庭审、在

线送达、在线保全、在线委托鉴定、在线服务咨询、在线审理、在线

执行到在线归档全流程各类主体的应用方式，满足人民群众全流程在

线诉讼、调解需求。其中第三十三条明确“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按照依

法、自愿、合理的原则，可将诉讼、调解等环节由线上转为线下，或

由线下转为线上进行；人民法院在线运行方式支持部分参与者采用线

上、其他参与者采用线下的方式参与诉讼、调解等活动”，保障当事

人诉讼权利。

四是明确了人民法院信息安全、运行维护等运行保障要求。明确

了人民法院在线运行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运行维护

保障、信息系统管理、数据管理、应急和故障管理、合作供应商管理、

内接系统管理、外接系统管理、宣传推广和培训演练等要求。特别强

调了关于用户信息保护的相关要求，第三十四条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法

院“建立健全用户信息保护机制”；第三十五条明确“各级人民法院

应当遵循‘安全、必要、最小范围’原则实现数据共享和安全管控，

保证在线诉讼、在线调解等司法活动中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商业

秘密、保密商务信息、审判执行工作秘密等数据依法予以保密，不被

随意泄露或非法向他人提供”；第三十六条明确“各级人民法院应当

指导、监督智慧法院信息系统建设、运行和管理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工

作”“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司法公开工作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